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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发改高技[2005]265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发展改革委（计委）、经贸委（经委），国务院有关部门、

直属机构，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 为规范移动通信系统及终

端投资项目核准工作，促进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依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号令）、《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以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

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19号令）和《外商投资项目核

准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22号令）等有关管理

规定，并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有关文件

精神，我委制定了《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投资项目核准的若

干规定》，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

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投资项目核准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五年二月十九日移动通信

系统及终端投资项目核准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特

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投资项目核准活动，促进移动

通信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

的决定》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投资移动通

信系统及终端生产项目的核准。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移动通信

系统及终端是指基于GSM、CDMA、CDMA2000、WCDMA

、TD-SCDMA等第二代移动通信、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制式

的交换设备、基站设备、终端（手机）。 第四条 项目申报单

位应向项目所在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一

式5份，经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初审后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可直接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项

目申请报告。 第五条 项目申请报告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一）项目名称、经营期限、项目申报单位和投资方基本情况

； （二）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及产品，采用的主要

技术和工艺，产品目标市场，计划用工人数； （三）项目建

设地点，对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的需求，以及主要原材料

的消耗量； （四）环境影响评价； （五）项目总投资、注册

资本及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及融资方案，需要进口设备及

金额； （六）产品技术来源及项目研发中心建设方案； （七

）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方案。 第六条 项目申请报告应附以下文

件： （一）项目申报单位及投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营业执

照）、商务登记证及经审计的最近三年企业财务报表（包括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有关金融机构出具的

银行信用等级证明、开户银行出具的资金信用证明； （二）

项目申报单位投资方的投资意向书，增资、购并项目的公司

董事会决议； （三）银行出具的贷款承诺； （四）按有关规

定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 

（五）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 （六）按有关规定

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书； （七）以



国有资产或土地使用权出资的，须有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确

认文件； （八）项目申报单位通过电子信息行业ISO9000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OHSAS18000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第七条 

对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条件是： （一）符合产业政策； （二

）符合公共利益和国家反垄断的有关规定； （三）符合土地

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政策的要求； （四）符

合国家规定的技术、工艺标准的要求； （五）符合国家资本

项目管理、外债管理的有关规定； （六）项目申报单位应为

专业从事电子信息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的企业，具备

三年以上经营历史，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能够建立有效的

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七）申请移动通信系统投资项目的项

目申报单位注册资本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 （八）申请移动

通信终端投资项目的项目申报单位注册资本不低于2亿元人民

币； （九）申请移动通信终端投资项目的项目申报单位应建

立研发中心，具有完善的开发平台和研究环境，具备完整的

整机、单元电路硬件设计能力，基于芯片组和协议栈的软件

开发能力，结构外观设计能力。 第八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应征求信息产业部的意见，并可

对需要进行评估论证的重点问题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进行

评估论证。 第九条 未经核准的投资项目，土地、城市规划、

工商、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信

息产业部不予办理其产品的进网许可。 第十条 经核准的项目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单位须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一）建设地点发生变化； （二）投

资方或股权发生变化； （三）主要建设内容发生变化； （四



）总投资超过原核准投资额20%及以上； （五）经核准（批

准）的移动通信终端生产企业，生产原核准（批准）范围外

的其它标准制式的终端； （六）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规

定需要变更的其他情况。 第十一条 除本规定特殊明确的有关

内容外，其他事项按《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和《外

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